
“国事活动”与元首制度

钱宁峰


一　“国事活动”入宪：一个新的宪法学课题

“国事活动”这一说法在日常政治活动中较为常见，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来

看，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固定的组合概念出现在宪法文本中。尽管“国事活动”入宪得到了认

可，但是宪法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似乎仅限于元首外交的需要这个层面。然而，若置于新

中国元首职权的变迁过程之中，可以发现其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首次肯定了国家主席是元首。元首概念从建国起一直不被制宪者和修宪者所认

可。谁是我国的国家元首？这个命题一直在宪法史中一度并不清晰。论者往往游离于个体

元首与集体元首之间，以至于出现了所谓集体元首这一似是而非的称谓。事实上，目前宪法

学界已经认可国家主席就是我国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行使的职权也可以概括为元首权。

从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说明来看，“元首外交”一词就直接明确了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这一

定性。

第二，明确了国家元首的职权性质。遍观各国宪法，国家元首的职权因国情不同而呈现

出不同的特色。但是，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公布法律权等。不过，国家元首的一些

职权如荣典权始终不能归入立法、行政和司法内容之中。这就提示人们注意，国家元首的职

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有时，这种看似虚权

的规定在实际运作中可能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从而制约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另外，

各国宪法极少使用一个单一的词汇来抽象国家元首的职权，因为国家元首在各国宪法体制

中的权力有大有小，难以固定。即使将国家元首的职权单列，也仅仅称为“职权”而已。然

而，“国事活动”概念的提出使得对国家元首的职权性质有了一个基本认识，从而区别于立

法活动、行政活动、司法活动以及军事活动等。

值得注意的是，“国事活动”入宪所呈现出来的宪法文本却使人们产生困惑。其一，“国

事活动”和“接受外国使节”属于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直接授权，属于国家主席的固有职权，不

需要其他机关的授权，显然不同于国家主席的其他职权。这种规定似乎将“国事活动”这一

职权与国家主席的其他职权作了区分，从而难以统一概括国家主席的职权。其二，从结构上

看，“进行国事活动”和“接受外国使节”置于一个句子之中，两者显然处于共同的外交活动

领域中。这与“国事活动”的字面含义似乎有很大的出入，因为国事，即国务，就是国内外的

事务。假如只作某一方面的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无疑给宪法学提出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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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事活动：域外的经验与启示

考察各国宪法，可以发现仅有现行日本宪法使用了与“国事活动”相类似的概念，即“国

事行为”。通过比较研究，或许可以理解我国宪法秩序中的“国事活动”概念。

在日本宪法中，“国事行为”的范围是十分明确的，即包括宪法第 ７条所列举的各项内

容，同时该条没有概括条款。因此，天皇的“国事行为”在日本宪法学中也呈现出自己的特

色。其一，从宪法条文看，“国事行为”与国政无关。根据通说，“国事行为”，不包括实质决

定国家的议事内容之权能，仅指形式上的、礼仪上的、名义上的行为。其二，“国事行为”的

行使要经由内阁的建议及承认，这意味着天皇并不具有实质决定权。其三，“国事行为”不

包括天皇的公行为。由于“国事行为”在日本宪法中被一一列举，其内在含义无法被进一步

拓展，使得天皇的其他行为难以纳入其中，所以日本宪法学创造了“公行为”概念，以指称天

皇的私行为和“国事行为”之外的行为。

尽管从文字、结构和功能上看，“国事活动”与“国事行为”有类似的地方，但是，由于两

个概念处于不同法律秩序之中，必然会导致两个概念内涵有所差异。毫无疑问，在我国国家

生活中，国家主席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其不仅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具体职权，比如公布法律，

而且广泛参与国家对内对外活动，例如赴全国各地考察慰问、发表新年贺词、出席国家之间

首脑会议、发表演讲、与国内外各界人士交流、接受国内外记者采访等等。很多公行为附着

于国家主席职位本身之上。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改后，这些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内容通过“国

事活动”这个概念得到了确认。不过，“国事活动”在宪法结构中的位置，使得其含义受到了

某种程度的压缩。首先，“国事活动”是国家主席的固有职权。从宪法来看，国家主席的职

权有两种：一是和其他国家机关结合起来行使某项职权；二是独立行使职权。在 ２００４年以

前，后者只有一项，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２００４年以后，国家主席获得宪法

直接授权，进行国事活动。这样，无疑大大扩大了国家主席的活动空间。其次，“国事活动”

包括了日本宪法学使用的公行为概念。因为国家元首的职务是相当广泛的，难以一一列举，

因此，公行为在日本宪法学中的出现就是为了应对现实的需要。我国宪法采用“国事活

动”，就囊括了日本天皇从事的公行为的内容，这样处理显然是更为合理的。基于此，笔者

以为，“国事活动”入宪使得国家主席的职权可以不再局限于“接受外国使节”这一固有职

权，从而将国家主席的影响力通过“国事活动”这一规定得到拓展。

三　回归五四宪法：从“国事活动”入宪看
我国元首制度的发展

　　“国事活动”的出现，在理论上为重新审视元首权的设置提供了新的契机。１９８２年宪法

规定基本上沿袭了１９５４年宪法，但是富于自己的特色：一是国家主席不再担任国防委员会

主席，不再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二是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面不再加“对外”一

词。后者意味着“代表”不仅仅是对外的，而且具有对内的意义。这一修正本身就和“国事

活动”入宪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上面所说，“国事活动”本身可以作对内和对外的理解，而

不局限于外交领域。考虑到国外的经验，可以将国家主席的职权总称为“国事活动”。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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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主席的“国事活动”（广义上的）有的和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

会结合起来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有的可以独立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职权（狭义上的“国事

活动”）。这样，不仅与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正案承认国家主席是元首的修宪意图相适应，而且为

国家主席在宪法运作中发挥重要影响提供宪法保证。作为国家人格化的象征的国家元首在

宪法上与其他国家机关一样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符合政治学原

理的。尽管国家元首的职权有虚实之分，但是这样无疑有利于宪法体制的完善。可以预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进行国事活动，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象征。

不过，虽然我国现行宪法与１９５４年宪法对国家主席的规定存在差异，但是在实践中，我

国国家主席往往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种做法显然有回归五四宪法

体制的倾向。同时，“国事活动”在法律解释学上仍然是模糊的概念，国家主席的“国事活

动”事实上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密切相关，必然对后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 ２００４年宪

法修改之前，国家主席对其他国家机关的影响途径是不明确的。在现实运作中，更多地依靠

党的领导来发挥作用。显然，需要将国家主席的影响力在宪法体制内以制度化的途径表现

出来。１９５４年宪法所建立的最高国务会议，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面。至于国家主席兼任军

委主席的问题，从宪法运作情况来看，基于任期制的差异，可以维持目前的宪法权力安排，以

保证宪法对现实的适应性。

（责任编辑：支振锋）

理解宪政：文本与实践

苗连营


１９８２年颁布施行的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具规范性、正当性和实效性的一

部宪法，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书”。此后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更是进一步显示着

我国宪政建设艰难但却稳健的步伐，蕴含着富含中国特色的宪政曙光。例如：对私营经济宪

法地位的确认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为公民独立人格的发育、自由意志的形成、个人自治

的实现奠定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设定，

意味着“法治”不再是学者们在青灯黄卷下的冥思苦想和象牙塔内的无病呻吟，而成为共和

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在治国方略上所做的必然选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直接入宪，更是体现着对人性的深层呼唤和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与自由的深度关切，同

时也彰显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

然而，美妙的文本背后，另一幅尴尬与无奈的现实画面同样是值得去关注和思考的。虽

然我国现行宪法蕴含着一系列先进的宪政理念、建立起了一套较完善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设置了一套较完整的政治权力结构框架，但是也应当看到：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

宪法还无法担当起公民权利“守护神”的角色，公民还无法拿起宪法这一圣典来主张和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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